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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1821 号

申请人：张琦玮，男，汉族，1980 年 7 月 23 日出生，住

址：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。

委托代理人：黄柳青，女，广东理奥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广州魔眼智能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68 号 1609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家坤，男，该单位执行董事。

委托代理人：何东恩，男，广东力诠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广州市翔讯通信设备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：

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68 号 1303 房。

法定代表人：曹富强。

申请人张琦玮与第一被申请人广州魔眼智能科技有限公

司、第二被申请人广州市翔讯通信设备工程有限公司关于工资

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理。申请人

委托代理人黄柳青和第一被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何东恩到庭参

加庭审。第二被申请人经本委依法通知后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

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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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3 月 2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提出如下仲裁

请求：一、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

1 月 31 日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差额 75000 元；二、两被申

请人支付申请人2022年12月1日至2023年1月1日工资15000

元；三、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30000

元。

第一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系我单位主要合伙人（股

东），双方并非劳动关系。我单位自筹备起至管理及经营，包括

公司名称，均系由申请人决定，其令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办理工

商注册登记，我单位从 2021 年 6 月 18 日正式注册登记。申请

人在 2021 年 8 月 10 日以无锡睿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名义陆续

向我单位注入投资款 230 万元作为启动资金，此系我单位主要

资金来源。申请人以主要合伙人（股东）身份经营及管理公司，

微信聊天记录可证明。我单位在成立后至 2022 年 9 月期间未向

申请人支付任何薪酬，此违背基本常识常理。我单位向申请人

支付的“工资”系因其解除竞业限制后，以“工资”名义支付

生活费、购买社会保险及减少公司税费支出，并非基于劳动关

系。我单位的财务由申请人配偶控制。我单位与申请人不存在

劳动关系，并无提出所谓单方解除劳动关系。我单位因经营不

善，应收账款未能收回，面临倒闭风险，申请人作为主要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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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及管理人急于脱身，在2023年1月后无参与公司管理和经营。

另一投资人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返还投资款，不排除申请人

亦提起追回投资款的诉讼。二、本案系人格混同纠纷，不属于

劳动争议范围。第二被申请人实际控制人为曹富强，其参与我

单位业务并无任何不妥。综上，请求驳回申请人全部仲裁请求。

第二被申请人未提交答辩意见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于 2022 年 8 月

1 日入职第一被申请人处负责机器视觉专业检测指导，每月工

资为 15000 元，在职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，其于 2023 年 1

月底离开第一被申请人。第一被申请人对此不予确认，辩称第

一被申请人于 2021 年 6 月成立，申请人在公司成立及命名过程

中均参与其中，且由其本人此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无锡睿捷电

子科技有限公司向第一被申请人转入投资款，该公司目前的法

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均为申请人的配偶，故其与申请人并不

存在劳动关系。第一被申请人提供微信聊天记录拟证明申请人

在 2021 年 6 月决定第一被申请人的名称，且令张家坤办理工商

注册登记手续，以及证明申请人以合伙人身份经营及管理第一

被申请人的具体事务；第一被申请人提供的企业信息信用信息

公示报告显示申请人曾为无锡睿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出资股

东。申请人当庭反驳称微信聊天记录中的当事人并非其本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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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信号亦非其本人实名认证。第一被申请人当庭提供微信聊天

截图对申请人当庭主张予以反驳。另查，申请人提供参保证明

及工资明细清单拟证明第一被申请人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及支

付工资。第一被申请人对此则解释称，申请人领取的“工资”

实为生活费，此系为缴纳社会保险费及减少税费支出而向申请

人支付的款项，该费用将在年底分红中予以扣减；另因申请人

与原用人单位存在竞业限制约定，后因双方竞业限制关系解除，

遂第一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8 月为申请人缴纳社会保险费。本委

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提供的证据显示第一被申请人存在向其支

付工资及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之情形，以上事实可直接证明双

方存在劳动关系项下的基本权利义务要素。第一被申请人虽主

张支付的工资实为生活费，但其并未提供充分证据对此予以证

明，且未能举证证明支付的工资将在年底通过分红的形式予以

抵扣，故第一被申请人该项主张缺乏依据，无法有效证明其向

申请人支付的工资费用实为生活费，而非劳动报酬性质。因此，

基于第一被申请人系核发相关费用的主体，其在未能充分履行

自身举证义务的情况下，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故

本委对其该项主张不予采纳。其二，社会保险费的缴纳系基于

存在劳动关系的基础，任何在未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下而代为

缴纳参加社会保险的行为均属违法。第一被申请人现未能提供

证据证明双方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行为系基于非劳动关系的其他

原因，故在现行法律对社会保险费的缴纳前提和要求已作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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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情况下，不足以当然否定缴纳社会保险费所产生及直接

指向劳资双方存在劳动关系的法律事实。其三，即便申请人具

有第一被申请人合伙人的身份，但并不必然排除其与第一被申

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可能。任一自然人基于自由原则均可在法

律框架内，在满足相关法律关系要件的情况下，与对方当事人

建立多重法律关系。因此，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存在合伙人

关系亦不能作为证明双方不具有劳动关系的依据。结合申请人

从事第一被申请人的具体业务，且第一被申请人履行向其支付

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义务，本委认定双方存在合法有效劳

动关系。但依查明的事实可知，无锡睿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存

在向第一被申请人转账的事实。由于申请人曾为该公司的法定

代表人，加之其并无提供任何证据反驳该公司现法定代表人非

其配偶，故其对该公司向第一被申请人转账的行为及费用性质

负有一定的说明及举证责任。现申请人未提供证据对第一被申

请人所述该转账费用即为投资款的事实予以反驳，故其对此应

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，本委据此采信第一被申请人之主张，

进而认为申请人参与第一被申请人的成立及运营工作，具有管

理人员的身份。因此，申请人与普通劳动者具有身份区别，其

具有劳动者身份的同时，亦享有一定的经营管理权及决策权，

故其对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的事宜具备主动性及便利

性，并非如普通劳动者般被动与弱势，因此，根据权利义务对

等原则，申请人对劳动合同签订事宜负有主动义务，否则明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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缺乏合理性及公平性。鉴于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向第一被

申请人提出签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，或第一被申请人明确拒

绝与其签订书面劳动合同，故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

果。综上，本委认为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依据不足，对此不予

支持。

二、关于工资问题。本委认为，鉴于第一被申请人未提供

证据对申请人主张的离职日期予以反驳，且未举证证明已支付

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及之后工资，故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

不利后果。因此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之

规定，第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

1 月 1 日期间工资 15000 元。由于未有充分有效证据证明第二

被申请人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实质要件，未能证实双方存

在劳动关系项下的根本特征，故申请人要求第二被申请人向其

承担工资支付义务依据不足，本委不予支持。

三、关于赔偿金问题。申请人主张其因第一被申请人提出

解除劳动关系而离职。第一被申请人对此则主张，申请人在 2022

年 12 月因疫情缘故而未再上班。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作为主张权

利的当事人，对自身主张的事实负有举证证明义务。本案中，

申请人未提供证据对其主张的离职事由予以证明，故其该项主

张缺乏有效依据予以证实，其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

因此，本委认为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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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此不予支持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五十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之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在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

付申请人 2022 年 1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期间工资 15000

元；

二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，申请人不服本仲裁裁决的，可自

收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

诉讼；申请人期满不起诉的，仲裁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

律效力。被申请人有证据证明本仲裁裁决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四十九条规定之情形之一的，可自收

到本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

销裁决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

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

法院申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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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郑泽民

二○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

书 记 员 李政辉


